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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提問 回應 

 

 

 

 

 

 

 

 

人才庫 

1.關於調查小組外聘委員，請問是否有「調查

人員」人才庫供參考？ 

2.人才庫是否可以提供查詢辦法 

 

3.但地處偏僻，若聘不到呢？ 且家長是在四月

底提申訴，因疫情，申訴日往後延，再等人

才庫公布若又來不及在三十天內找到外聘專

家，那又當如何？ 

4.請問有「特教學者專家或專業人員的人才庫」

嗎？ 

5.專家學者人才庫名單，何時會有人才庫 

6.5/26後有進申訴案件，原申訴委員(任期到

8/31)是不是得更動名單？ 但教育部人才庫

還沒好，學校該怎麼辦？ 是一定要等人才庫

好嗎 

7.人才庫設置要點規定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

四目，曾任或現任中央或地方機關相關業務

公務員，有包括曾經處理過學生再申訴之公

務員嗎？還是針對法制單位？ 

1.目前天未有調查人員的人才庫。未

來將研議可行性。 

2.目前刻正辦理，已發文各地方政府

及各機關。 

3.同上 

4.目前教育部學特司討論中，申訴及

再申訴人才庫積極建置中。 

5.同上。 

6.5/26新法施行後，申評會須遴聘

人才庫中的校外專家學者，人才庫

資料會分批陸續公告。 

7.曾任或現任中央或地方機關相關

業務公務員，原來係指以法制單位

人員為主，具法律背景較為適合。

倘僅處理過申訴業務，而無法律背

景，較不適合為法律專家學者。 

 

 

 

 

 

 

 

特教專

家學者 

1.特殊教育家長團體？ 有指定嗎？ 還是學校

特教生家長即可？ 

2.請問如果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已有兩位特

教專業人員，處理特教案件時還需要增聘兩

位特教背景人員嗎？ 

3.請問關於特教學者專家、或特殊教育專業人

員等，是否也有人才庫？ 

4.請問學校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時，應

由學校就原設立之申評會，增聘與特殊教育

需求情況相關之校外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

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

員 至少二人 擔任委員......這部分所指的

人員是否一定要「校外」？校內特教老師是

否可擔任委員？ 

5.請問特殊教育家長代表的定義是什麼？ 

6.特教學校也適用嗎？ 

1.特殊教育家長團體非指特教家

長，係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 

2.處理特教案件須依辦法第 3條第

一項增聘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

關之「校外」特殊教育學者專家；

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及其他特

殊教育專業人員至少二人擔任委

員，為浮動委員的概念。 

3.目前與教育部學特司研議中。 

4.應增聘校外特教學者專家，校內特

教老師非屬「校外」專家學者。 

5.同上 1 

6.適用本辦法。未來將修訂「特殊教 

 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其適用與 

 本辦法有相同或較優規定者，優先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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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申

評會辦

法修訂 

1.學校端視是不是要等各縣市政府修完相關法

規學校內部再依各縣市政府的辦法去修定校

內的相關規定 

2.原本學校有一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與運作辦法』，所以要依照修法內容修正，我

這也解讀是否正確呢？ 

3.校內申訴辦法是否需要修訂？ 

4.建議國教署與各縣市主管機關建立共識嗎？

因為新北市 5/9來文要求各校要在 5/26前修

訂完各校辦法，目前疫情期間開會相當困

難，更何況還需要開校務會議才能修訂辦法， 

5.學校屬完全中學國中部的申訴辦法 和高中

部的申訴辦法同一個是嗎？ (同時符合 2邊

的規範) 

 

6.是否要先修訂各校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

過」？ 

1.不用。以新修訂之高級中等教育法

54規定為主。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統一適用 

2.是的，請學校依照新的法規去修訂

適合學校運作的「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與運作要點」。 

3.同 2。 

4.新北市是超前部署，至於需不需要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依主管機關決

定，母法未有規定。 

 

5.目前所提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

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

作辦法」適用高中階段。而國中部

的部分，另有國民教育法，不適用

本辦法。 

6.同 2、4。 

教師輔

導與管

教 

1剛剛教授說被害人不可以對教師懲處輕重提

出申訴。 

家長申請調查教師疑似體罰案件，經召開校事

會議組調查小組調查事實，認定非體罰，僅

係不當管教，移送教師考績會處以告誡，未

核予考績法上處置。家長不能對該申誡處理

提申訴，但能否對不構成體罰僅構成管教不

當的認定，提申訴？ 

1.學生的申訴，係針對學校的措施提

起。教師不當管教係屬教師行為，

對於教師行為是否違法不當，應依

教師法、教師成績考核的程序處

理。若教師行為嚴重違法，應向學

校提出檢舉，學校依法召開相關會

議處理，例如依校事會議程序處理

之。 

校外專

家學者

聘用 

1.請問校內申訴委員會一定要聘任專業人員或

專家學者嗎？ 

 

 

 

 

 

 

2.如果校內有人才庫委員一定要外聘嗎？  

1.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及再

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二條第三項規定，校外法律、教

育、兒童及少年權利、心理或輔導

專家學者至少一人。並應自第 46

條所定學生申訴及再申訴法律、教

育、兒童及少年權利、心理或輔導

專家學者人才庫遴聘。 

2.同上。 

經費 1.聘用校外專家學者費用是否比照性平會先編

列相關預算？ 

2.修正後所需經費增加許多，校外專家／特教

專家／外聘調查委員出席費、調查報告稿

費。請問是否建議學校使用何經費？（許多

1.依學校本預算進行編列 

 

2.目前各校申評案件尚屬案量較

少，對經費排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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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目前用承辦單位業務費，增加後將排擠

原業務所需） 

3.無給職的定義不是這樣解讀。邀請校外委

員，仍需依相關標準，核發出席費及交通費。 

4.確認一下校外專家學者委員是無給職 不用

給出席費是嗎？ 

 

 

3.依相關標準，核發出席費及交通費 

4.無給職是沒有固定薪水，但有出席

會議應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申評會

組成 

1.再申訴委員會相關學生代表，與原校申訴委

員會的學生代表可為同一人嗎？ 

 

 

2.申評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有固定的準則

嗎？還是只要區間在 7~15人都可以自訂人數。 

3.申評會 7~15人有性別的比例嗎？ 

 

4.申評會與再申評會之名單是否需要公開？ 

1.建議不要，原申訴委員會的學生代

表原申評會，應迴避再申評會對原

申評會的評議，若只是到場陳述意

見是可以。 

2.各校可依學校規模訂定，符合7~15

人即可。 

3.第 2條第 4項規定任一性別委員，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4.法規上無要求一定要公開。建議可

公開，評議決定書上即有委員名

單。 

學生代

表 

1.原臺北市的申訴案件處理辦法有寫到，遴聘

學生代表擔任委員時應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目前教育部的規定沒有這條，是不是

就不用了？  

1.未成年人可以通知家長取得同

意，但法令未明文規定；另 112年

1月 1日後，18歲即是成年，無須

法定代理人同意。 

 

 

 

 

 

成立調

查小組

相關問

題：調查

小組經

成、經

費、培訓 

1.調查小組可以是申評會委員嗎？ 

 

 

 

2.礙於經費，調查小組難全部外聘，需校內申

訴委員參與，請問是否會有調查之訓練？ 

3.請問「調查報告」的內容項目與格式？(宣導

手冊中僅見評議決定書的範例) 

4.請問像性平會的申覆調查小組，也是和學生

申訴事件的申覆一樣，由不同人員組成新的

調查小組較合適是嗎？ 

 

5.請問霸凌小組的調查委員，可以擔任申評會

委員嗎 

 

6.調查小組人員有特定的規定嗎？若無，以申

評會人員兼任調查人員妥適嗎？ 

 

1.是，因申評會案件而成立之調查小

組得由申評會委員單人，惟須考量

迴避、公正性及專業性原因，必要

時，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 

2.研議中。 

 

3.目前尚未有。 

 

4.申訴的調查調查小組得由申評會

委員單人，惟須考量迴避、公正性

及專業性原因，必要時，成員得一

部或全部外聘。 

5.沒有限制，是可以的，法令只規定

獎懲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申評會

委員。 

6.調查小組得由申評會委員擔任，惟

須考量迴避、公正性及專業性原

因，必要時，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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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閱覽卷宗之規定中其他有關資料的範圍？若

要求給予會議記錄、調查報告逐字稿等，學

校判斷標準為何？ 

聘。 

7.調查報告給予申請人，資料需要去

識別化。 

 

 

 

 

 

 

申訴疑

義 

1.學生對本校性平會決議施予 8小時性平課程

不符，可否提出申訴再申訴。申訴標的：對

他實施的 8小時性平課程。 

 

 

2.第十八條「原措施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

依其他理由認原措施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

無理由」的意思是？可否舉個例子？ 

 

3.申訴人不服評議決定，申訴人得向再申訴機

關提起再申訴 ，請問再申訴機關是指哪一單

位？ 

 

 

4.本校近日送達學生申訴決議書，依原規定可

在 5月 27日前向教育部提起訴願，適逢新修

正條文自 5月 26日實施，申訴人表示要提訴

願，請問提訴願(或依新法提再申訴)其行政

程序如何？校方需提供申訴人協助嗎？或是

由申訴人自行處理？ 

5.有理由，無理由的的認定，是要召開申評會

決定，還是業務承辦人回覆申訴人  ？ 

 

 

 

6.請問如果獎懲委員會知道學生申訴後，自行

斟酌後撤銷懲處，這樣申訴會是否就可以不

召開？ 

7.法規裡的天數，有包含假日嗎？還是單指工

作日？ 

8.若是學生自治組織提出申訴，需要該組織有

多少成員的附議？因為曾發生學生自治組織

的會長自己想要提出申訴（但使用自治組織

的名義），但並非該組織大部分人員的意見。 

1.可以，只要是學校的懲處、決議及

措施不服，可以提申訴。就性平會

做成性騷擾的決議是否違法最審

議，若沒有違法，原則上尊重性平

會的決議。 

2.例如記警告或小過，但用錯校規，

細查之後發現結論是一樣要記

過，只是記過的理由不一樣，申訴

一樣是無理由。  

3.各學校學生提起再申訴，是學校所

屬的主管教育機關提出，例如：國

立學校學生提再申訴，應向國教署

提出；縣市立學校，應向所轄縣市

政府提出。 

4.建議 5/26提，因再申訴已取代訴

願，若提起訴願，仍會由訴願委員

會轉交至各主管教育機關的再申

訴評議委員會。 

 

 

5.申訴有理由無理由的認定，須召開

申評會決議之，並做成申訴評議決

定書後，應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 

 

6.是的，符合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原措施已不存在，申評會應為不受

理之評議決定。 

7.辦法中有關申訴期限的天數，通通

係指日曆日。 

8.學生自治組織提出申訴，由代表人

代表自治組織名義提出；是否要成員

附議，法規內尚無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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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

理人 

1.請問未滿 18歲之法定代理人是否可授權他人

為申訴代理人 

 

 

 

2.(申訴學生若監護人是爸爸) 媽媽來申訴也

可以嗎？ 但若媽媽跟爸爸意見相佐，那..該

怎麼辦？ 

 

3.父母親代為提起申訴，也要委任書 

1.可以，例如找律師，考量學生處於

申訴程序中易處於弱勢之地位，為

使學生有適當輔佐機制，以保障其

主張之權益，得選任代理人或輔佐

人代為提起申訴。 

2.若是父母親離婚，要看哪一方有監

護權，即為學生的法定代理人，未

成年學生的法定代理人始得為代

理人提出申訴。 

3.若申訴人選任代理人或輔佐人(例

如律師)代為提出申訴，才需要委

任書。父母依法，本來就是未成年

學生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提起

申訴。 

申評會

召開 

1.申評會在進行決議表決時，是否一定要是不

具名？還是無此限制？ 

2.第 40條規定：評議前可由 3-5位委員審查，

可概括授權（就所有案件均一律指定該 3-5

位委員先行審查）嗎？ 

3.請問申訴會議是每年例行要開會， 還是說有

申訴案件才需要開會呢？ 

1.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申評會委員

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

方式為之。 

2.必要時，得推派委員 3-5 人審查，

並非所有案件都是一律指定該 3-5

名委員。 

3.建議有案件再召開會議即可。 

原措施

不存在 

1.性平案申復無理由，申訴人對原措施認為侵

害權益，但原措施已不存在，對於性平調查事

實及相關教師懲處不滿 (但剛有講此部分歸

屬教師法相關條例) 這樣申訴還該收件評議

嗎？  

1.原措施已不存在，申評會應為不受

理之評議決定，其對懲處不滿，建

議走校事會議程序。 

法令適

用性 

1. 完全中學申訴人是國中部，也適用高級中學

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嗎？ 

 

 

 

2.5/23的申訴適用新法還舊法？ 

1.國中部與高中的辦法無法共同適

用，目前辦法僅適用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國中部分，國民教育法

已著手進行修法，未來修法方向

盡量朝一致的方向進行。 

2.若手邊的申訴案件於 5/26前無法

終結的，5/26後就適用新法。 

撤回 1.若申訴之後撤回，要簽立甚麼表單或是甚麼

依據嗎？為避免日後投訴人說有給申訴但沒

受理 

1.學生申訴宣導手冊中第 20頁，有

申訴人撤回申訴書之示例，供參

閱；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及

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訴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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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申訴後，於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

送達前，得撤回申訴，申訴經撤回

者，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

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同條第三項規定：申訴經

撤回後，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

訴。 

迴避 1.剛提到校長雖可擔任申評會委員，但核定則

校長宜迴避，但校內多數處分最後皆有校長

核章，此情況下，校長皆須迴避嗎？ 

2.迴避原則後，可以另聘其他委員嗎？ 

1.若申訴之案件涉及校長學，建議校

長應迴避。 

2.委員依法迴避後，若委員達窒礙難

行之境，自應另聘委員，以利申評

會之會議進行。 

申訴宣

導手冊 

1.請問學生申訴手冊 P14，「選任書」跟 P22的

學生申訴委任書，是否通用？還是另有「選任

書」格式呢？ 

 

 

 

 

 

 

2.有關申訴評議決定書的範例，有無性平案件

有理由或無理由的範本？ 

1.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及

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第四條第六項：學生或學生

自治組織提起申訴時，得選任代

理人或輔佐人。另學生申訴宣導

手冊第 14頁項次 1係申訴人若有

選任代理人或輔佐人應檢附選任

書，其選任書應同第 22頁之委任

書。 

2.目前以基本案例作為範本，如成

績爭議、校規爭議、獎懲爭議、

輔導安置及缺況爭議等情形進行

相關示例。 

諮詢專

線 

1.請提供諮詢專線 1.國教署專線 04-37061328；另各縣

市政府諮詢專線明列於學生申訴

宣導手冊第 80-81頁。 

其他 1.想請問投訴 VS申訴的定義差別？要怎麼區

分？ 例如若藉由學校投訴信箱的就都歸投

訴，若到承辦單位拿申訴單才算是走申訴程

序，對嗎？ 

2.要設置專區公開評議決定書？ 

1.投訴且具名時，學校依權責進行處

理。而申訴自應相關申訴程序進行。 

 

2.可類似縣市政府公布訴願決定方

式。 


